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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物權通則

物權之意義。

淵源。

存在理由







確保物權特性，建立物權體系。

整理舊物權，防止封建制物權之復活。

便於物權之公示，確保交易之安全與迅速。

意義與內容




本條修正理由。

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

種類。

違反之法律效果。

缺點




人類智慧有限，無法面面俱到。

民法提供的物權不能滿足社會需要。

物權法

定主義























修正









物權法定無視說。

習慣法包含說。

習慣法物權有限承認說。

物權法定緩和說。

區分標準。

意義。
所有權





型態





物質之利用。

價值之利用。所有權與定限物權

定限物權




意義。

範圍。














區分實益。

區分標準。

動產物權




意義。

實例。








































































動產物權、不動產

物權與權利物權










不動產物權





意義。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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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物權




意義。

實例。





區分實益。

區分標準。

用益物權




意義。

實例。

擔保物權




意義。

實例。

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











區分實益。

區分標準。

意

涵

主物權




意義。

實例。

從物權




意義。

實例。

主物權與從物權











區分實益。

區分標準。
種類

登記物權




意義。

實例。
登記物權與不登記物權

不登記物權




意義。

實例。











區分實益。

區分標準。

意定物權




意義。

實例。
意定物權與法定物權

法定物權




意義。

實例。











區分實益。

區分標準。

有期限物權




意義。

實例。
































































































































有期限物權與無期限物權










無期限物權





意義。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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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實益。

區分標準。

民法上物權。

民法上物權與特別法上物權
特別法上物權





意義。

實例。









區分實益。
















本權與占有









區分標準。

本權。

占有。

區分實益。

























特性











直接支配性。

保護之絕對性。

一物一權主義。

對世性。

追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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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物權法定主義之意義及立法理由。

一、物權之意義

指得直接支配管領特定物並有排他性的權利。依物權法定之原則，除依法

律或習慣外，當事人不得自由創設物權之種類或約定物權之內容（民七五

七）。

二、物權法定主義

淵源：係物權法構造重要基柱之一，源於羅馬法，其後為繼受羅馬法之

大陸法系多數國家所採用。

存在理由：

確保物權之特性，建立物權體系。

整理舊物權，防止封建制物權之復活。

便於物權之公示，確保交易之安全與迅速。

意義與內容：民法第七五七條規定：「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

設。」此即物權法定主義之具體規定。據此可知，物權法定主義者，乃

物權之種類與內容，均以法律或習慣所規定者為限，當事人不得任意創

設。析述如下：

本條修正理由：為確保交易安全及以所有權之完全性為基礎所建立之

物權體系及其特性，物權法定主義仍有維持之必要，然為免過於僵化

，妨礙社會之發展，若新物權秩序法律未及補充時，自應許習慣予以

填補，故習慣形成之新物權，若明確合理，無違物權法定主義存立之

旨趣，能依一定之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法律應予承認，以促進社會

之經濟發展，並維護法秩序之安定。

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所謂「不得創設」有兩種意義：

係指不得創設法律或習慣所不認許之新種類物權，例如設定不動產

質權，或約定承租人對租用之房屋，有物權優先之購買權。

是指不得創設與物權法定內容相異之物權。

本條所稱「習慣」係指具備慣行之事實及法的確信，即具有法律上

效力之習慣法而言。

種類：我國民法所規定之物權，則為所有權、地上權、農育權、典權、

不動產役權、抵押權、留置權和質權等八種，另設占有之一種法律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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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事實狀態。

違反物權法定主義之法律效果：

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從其規定。

法律無特別規定時，則屬違反法律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七十一條之

規定，應屬無效。

如係設定物權內容之一部分違反禁止規定，而除去該部分外，其他部

分仍可成立者，依民法第一一一條但書之規定，僅違反禁止規定部分

無效。

物權雖無效，但其行為若具備其他法律行為之要件者，當事人間仍有

該法律行為之效力（民一一二）。

物權法定主義之缺點：

人類智慧有限，無法面面俱到：例如最高限額抵押權、動產抵押權，

民法制定時並未規定即屬之。此外，由於物權法之傳統性和民族性：

無法將習慣法上之物權，通通納入，如我國之當舖質。

民法提供的物權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由於社會生活的長久醞釀，習慣

之反覆踐行，必然產生物權之新種類或新內容，如工商界所採用的讓

與擔保。

物權法定主義之修正：為避免物權主義過於僵化，限制社會發展，學說

與實務嘗試補充：

物權法定無視說：

認為應無視物權法定主義之規定。

認為應承認習慣法上之物權，強調習慣法有廢止強行規定之效力。

習慣法包含說：主張依照日本法例第二條之規定，關於法令未規定事

項之習慣，與法律既有同一效力（我國民法第一、二條之規定相當）

，則此等與法律有同一效力的習慣法，自應解為包含在日本民法第一

七五條所定之法律意義內。

習慣法物權有限承認說：此說主張物權法定主義所指的法律雖不包含

習慣法在內，但是自物權法定主義的存在理由而言，如依社會慣行所

發生之物權，與物權體系的建立無礙時，習慣法上所成立之物權，自

應予以承認。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頁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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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法定緩和說：此說主張之理由與第三說同，認為新生的物權，如

果不違反物權法定主義的立法意旨，又有一定的公示方法時，應可自

物權法定內容從寬解釋之方法，解為非新種類之物權。

三、物權之種類

所有權與定限物權：

區分標準：係以對於標的物之支配範圍為標準而區分。

所有權：

意義：係對其標的物為永久全面支配的物權。

型態：

物質之利用：自己為物質之利用或供他人利用，以收取對價。

價值之利用：即以標的物用作擔保而獲取信用，甚或持之處分，

以獲取價值，但是所有權仍非此等權能之總合，而係一全面支配

之物權。

定限物權：

意義：係指僅能於特定限度內，對其標的物支配之物權，我國民法

有稱為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民七六三），其他物權（民七六二、九

四八），土地法則稱他項權利（土一一）。

範圍：此種物權，除特殊情形外，通常均成立於他人之所有物上，

因此，所有權以外之物權，包括地上權、不動產役權、典權、抵押

權、質權與留置權均屬之。

區別實益：

在於權利行使之範圍不同，所有權係對標的物之全面支配；定限物

權係對標的物特定範圍之支配。

定限物權並有限制所有權之作用，因此又稱為限制物權，其效力較

所有權為強。

動產物權、不動產物權與權利物權：

區別標準：係以標的物種類為區分標準。

動產物權：

意義：係指物權存在動產上者。

實例：如動產所有權、動產質權與留置權。

                                                       
同註，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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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物權：

意義：係指物權存在不動產上者。

實例：如不動產所有權、地上權、不動產役權、農育權、抵押權及

典權。

權利物權：

意義：係指物權存於權利上者。

實例：如權利質權、抵押權。

區分實益：

在於物權變動的要件不同，且公示方法有異。

動產以「占有」為原則：著重於動的安全保護。

不動產則以「登記」公示之：著重於靜的安全保護。

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

區分標準：係就定限物權在以對標的物所支配之內容為標準而區分。

用益物權：

意義：係以支配物之利用價值為內容之物權。

實例：如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典權。

擔保物權：

意義：係以支配物之交換價值為內容之物權。

實例：如抵押權、質權、留置權均屬之。

區分實益：

同一物上有用益物權之存在，通常不能再設定另一用益物權。

在同一物上通常可以有許多擔保物權之存在，而依其成立先後定其

優先效力，但是就典權而言，則有某種程度限制。

主物權與從物權：

區分標準：係以物權有無從屬性加以區分。

主物權：

意義：係獨立物權，不須從屬於他權利，而獨立存在之物權。

實例：如所有權、地上權、農育權、典權。

從物權：

意義：係須從屬於他權利而存在之權利。

實例：如不動產役權須從屬於役地之所有權而存在。

區分實益：在於主物權屹然獨立，而從物權則隨主權利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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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物權與不登記物權：

區分標準：係以物權之變動是否須經登記為標準。

登記物權：

意義：係其變動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或不得再為處分之物權。

實例：凡不動產物權均屬之。不過如法定物權（法定地上權、法定

抵押權），可不經登記而生效，但仍應登記後方得處分。

不登記物權：

意義：係其變動只須交付而無須登記即可生效之物權。

實例：凡動產物權均屬之；但是船舶、航空器、抵押之動產等物權

須經登記，始生對抗效力（海九，船登四，民航二○，動保五）。

區分實益：在於登記物權之變動依登記而生效；不登記物權之變動依

交付而生效。

意定物權與法定物權：

區分標準：係以物權發生之不同原因為標準。

意定物權：

意義：物權種類與內容，基於物權法定主義，雖係法定，但其發生

如係基於當事人之意思者，稱為意定物權（設定物權）。

實例：凡由當事人依法律行為而設定之物權均屬之。

法定物權：

意義：係指因法律規定而發生之物權。

實例：如留置權（民九二八）、法定地上權（民八七六）、法定抵

押權（民五一三）。

區分實益：在於成立要件不同及其適用法令有異。

有期限物權與無期限物權：

區分標準：係以物權之存續有無期間之限制為標準而區分。

有期限物權：

意義：係指有期限期間之物權。

實例：如典權、抵押權、質權、留置權。

無期限物權：

意義：係指存續期間並無限制，且能永久存續之物權。

實例：如所有權、農育權均屬之。至於地上權與不動產役權，是否

有存續期限，則任依當事人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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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實益：

有期限物權之存續期間屆滿時，消滅之原因因而發生。

無期限物權除拋棄外，標的物之滅失或有其他原因外，永久存在並

不消滅。

民法上物權與特別法上物權：

區分標準：係以物權由何種法律規定之不同為標準而區分。

民法上的物權：由民法物權編及債編所規定之物權，稱為民法物權，

此兩編所規定之物權，無論是意定或法定均屬之。

特別法上的物權：

意義：係指民法以外之特別法所規定之物權。

實例：如土地法之耕作權、海商法上之船舶所有權等等。

區分實益：在於兩者適用的法律不同，而且特別法上之物權，依特別

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當優先適用該法。

本權與占有：

區分標準：係以是否有權利為內容之不同為標準加以區分。

本權：

係指對標的物非僅有事實上之管領力，而且有權利為據者，該所具

之權利，即為本權。

對占有而言，所有權及其他物權均為本權。而且本權不以物權為限

，如對物有租賃權，亦為本權。

占有：依現行民法規定，占有僅係對於標的物有事實上管領力之法律

事實，並非權利。

區分實益：在於確定有無本權之存在，以定其保護之方法與程度。

準物權

意義：並非民法上的物權，但在法律上將其視為物權，而準用民法有

關物權規定之一種財產權。

實例：如漁業權與礦業權。

四、特性

                                                       
同註，頁 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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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支配性：係指物權人得依自己之意思，無須他人之意思或行為介入

，對標的物即得為管領處分，實現其權利內容之特性。

保護之絕對性：物權人於其標的物之支配領域內，非經其同意，任何人

均不得侵入或干涉，無論何人，若擅行侵入或干涉均屬違法，法律即給

予物權人絕對保護之特性。

一物一權主義：又稱為物權客體特定主義，物權係對物直接支配，故同

一標的物上，不能有一個以上同一內容之物權同時存在，此即物權之排

他效力。例如甲所有之六法全書，不能同時為乙所有。【身四（地政

）】

對世性：物權乃是得要求世界上所有之人，就其對標的物之支配狀態予

以尊重之權利，因此，任何人均負有不得侵害該直接支配狀態之義務，

物權人即得對任何人主張之，故稱為絕對權或對世權。

追及性：任何人侵害物權時，物權人對之得行使物上請求權或主張追及

之效力，以回復物權應有之圓滿狀態，侵害者有無故意、過失均非所問

。而於構成侵權行為之要件時，並得對之請求損害賠償。

 各種物權表解 

意 義 種 類 與 實 例

所 有 權
乃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對於所有物

永久全面與整體支配的物權。

不動產所有權。

動產所有權。

地 上 權

共有兩種類型：

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

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

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民八

三二）。

稱區分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

地上下之一定空間範圍內設定之

地上權（民八四一之一）。

如甲以在乙之土地上得建築房屋為

目的，於乙之土地上設定地上權，

此時，甲即為普通地上權人。

農 育 權

稱農育權者，謂在他人土地為農作

、森林、養殖、畜牧、種植竹木或

保育之權（民八五○之一Ⅰ）。

如甲每年支付一定地租給地主乙，

在一定期限內可以在乙之土地上，

設定農育權。此時，甲為農育權人

，農育權之標的物為地主乙之土地

。如果地主乙轉讓土地，農育權人

甲與原地主乙的約定仍有效力，不

                                                       
同註，頁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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